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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聘请离退休老党员担任2014—2015年

特邀党建组织员的通知

各基层党委（总支）：

为充分发挥离退休党员在学校人才培养和基层组织建设中的作用，进一步提高学校基层党组织党建科学化水平，根据《关于聘请离退休老同志担任特邀党建组织员的实施意见》（党委组发〔2011〕11号）文件精神，校党委决定继续在离退休老党员中聘请2014—2015年特邀党建组织员。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选聘条件

特邀党建组织员选聘的基本条件为：

（一）政治素质高，能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具有履行职责所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在政治上、思想上、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；

（二）热爱党建工作，有较丰富的党务工作经验，熟悉党的基本理论和党的组织工作业务；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，与时俱进，熟悉新形势下党建工作特别是学生党建工作的有关精神和政策，能把握学生党建工作规律；

（三）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敬业精神强。坚持原则，作风正派，严于律己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，具有一定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； 

（四）身体健康，能够胜任特邀党建组织员工作，年龄一般不超过70周岁。
二、工作职责
（一）协助学院党委（党总支）做好党员的培养、教育和考察工作；协助学校党委和党委组织部门检查、指导、督促基层党组织做好发展党员工作；

（二）协助学院党委（党总支）与入党申请人（入党积极分子）和发展对象进行谈话；

（三）协助做好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教育培训和思想政治工作，指导学生党支部做好组织建设、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等；

（四）开展学生党员思想状况调查研究，及时了解反映学生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，提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建议。

三、选聘程序

（一）在尊重个人意愿的基础上，特邀党建组织员由各基层党委推荐，校党委组织部审核，报学校党委批准。

（二）特邀党建组织员聘期两年，一期一聘，聘期结束后可根据情况进行调整或续聘。
各学院党委（总支）根据本单位实际和老同志具体情况，征得本人同意后，研究确定聘任名单及具体工作内容，并填写《南京邮电大学2014—2015年特邀党建组织员推荐表》，于4月15日（周二）下班前通过电子邮件（zzb@njupt.edu.cn）和纸质文件两种形式，报送至校党委组织部。
附件：南京邮电大学2014—2015年特邀党建组织员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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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邮电大学2014-2015年特邀党建组织员推荐表
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入党时间
	
	学  历
	
	职  称
	

	工作时间
	
	现任职务
	
	办公电话
	

	手机号码
	
	电子信箱
	

	工作简历
	

	党组织意见

推荐单位
	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审批意见

组织部
	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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